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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荐党外代表人士校内挂职锻炼 

人选的通知 

 

各分党委（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）、民主党派、统战团体：  

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，逐步建立一支

政治坚定、素质优良、结构合理、作用突出的党外代表人士队

伍，为学校发展建设培养储备优秀党外干部，根据《中共西南

石油大学委员会关于党外代表人士校内挂职锻炼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，现面向全校公开选拔党外代表人士到学校中层副职领

导岗位挂职锻炼，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推荐条件  

1．符合《西南石油大学中层领导干部选拔任用与管理实

施办法》中的任职基本条件。  



2．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、统战团体和无党派人士的中青

年骨干，年龄一般不超过 45 周岁（1973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）。  

3．应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（特别

优秀的可适当放宽）。  

二、推荐数量  

各分党委（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）、民主党派、统战团体

推荐挂职人选 1-2 名。 

三、推荐流程  

1．各分党委（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）、民主党派、统战

团体集体研究产生党外代表人士挂职推荐人选。各分党委（党

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）应召开本单位党政联席会议集体研究，各

民主党派、统战团体应召开本党派基层组织委员会会议或本团

体负责人会议集体研究。  

推荐会议实到人数达到应到人数 4/5 方为有效，入围人选

由投票方式产生，各单位对获得赞成票超过实到人员一半的入

围人选，经过集体讨论等民主程序，最终形成本单位党外代表

人士的推荐人选。推荐工作情况填入《党外代表人士校内挂职

人选推荐工作纪实表》（附件 1），推荐人选情况填入《党外

代表人士校内挂职人选信息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。 

2．党委统战部对各单位提交的挂职推荐人选进行资格复

核，结合推荐人选的工作实绩和年度考核情况，确定挂职干部

推荐人选考察对象。 



3．党委统战部会同党委组织部对考察对象进行全面、客

观的考察，形成考察意见，并报校党委常委会研究确定挂职干

部名单及挂职岗位。 

四、挂职岗位  

主要安排在学校机关行政部门和学院的中层副职领导岗

位挂职，具体岗位由学校党委综合挂职干部个人情况和学校工

作实际进行安排。 

五、时间安排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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